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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文件
杭师大钱江〔2015〕34 号

关于公布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生科研

基金项目申请及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稿）》

通知

各分院、部门：

现将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生科研基金项目申请及

管理暂行办法(修订稿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

2015 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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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生科研基金项目
申请及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稿）

为推动学生科研活动，使学生的知识学习、科学研究与

创造、创新、创业能力的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培养学生的

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，实现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，特设立杭

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生科研基金，对学生科研活动进行立

项资助。

一、资金来源和资助力度

1.每年由学院拨付专项资金。

2.校外企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社会力量赞助。

3.重点项目资助额度：理工医类 2000 元/项，人文社会

科学和艺术科学类 1500 元/项，小发明和创意设计类 1500

元/项；一般项目资助额度：理工医类 1500 元/项；人文社

会科学和艺术科学类 1000 元/项；小发明和创意设计类 1000

元/项。对经费有特殊需求的项目，须由申请人提出书面申

请后另行处理。

二、申请对象

1.学习成绩良好，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研究课题的

本院学生均可提出申请。

2.每位申请人只能负责一项。已有项目未完成者不得作

为负责人申请新的项目。

三、立项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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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能够结合我院的学科方向，研究目的、内容明确；研

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先进、合理、可行；能巩固和运用所学知

识，能培养创新创造能力的项目，包括：

（1)理工医（含体育）类学术论文；

（2)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类学术论文及有价值的社会调

查报告；

（3)具有创新性和有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科技

发明制作和创意设计；

（4)参加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的项目。

2.能够在一个学期或一学年内完成。

3.每个申报课题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教师。

四、申请程序及立项

1.申请每年集中受理一次。

2.学生填写项目申请书，并经指导教师就项目的可行

性、实用性以及新颖性等签署具体意见后，报所在系审核；

3.由科研部组织专家对各系上报的申请项目进行审定

并签署意见；

4.由院长办公会批准立项。

五、经费管理

（一）使用范围

1.资料费：用于购买与项目研究内容有关的参考书籍、

资料。理科项目一般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20%；文科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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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60% 。

2.材料费：用于购买项目研究必需的消耗性材料，包括

各种电子元器件、磁盘、制作材料等。

3.打印、复印以及印刷费。

4.项目研究所需的模型、器具等的制作、加工费。

5.除上述所列各项以外的特殊支出，须由项目负责人提

出书面申请，经科研部审核签署意见后列支。

6.劳务费、咨询费、交通费以及用于购买文具的费用一

律不得在项目经费中列支。

7.购买低值耐用品（例如：硬盘、U盘、内存卡、鼠标

等）单价超过 200 元，必须由指导老师来入库。

（二）使用办法

批准的科研项目，可事先支取项目所需经费一半费用，

中期检查不通过，所支取经费全额返还。

项目经费仅为项目组开展研究工作过程中可以使用的

经费额度，所发生的费用采用实报实销的办法凭正式发票进

行报销。

1.每年集中报销 2次。第一次报销时间为每年四月底项

目中期检查结束后，第二次报销时间为每年十月底项目提交

研究报告后。其余时间原则上不办理报销手续。

2.报销时，所有发票都必须有经办人和项目负责人的签

字并按照院财务部的要求，统一粘贴在票据单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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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报销凭证必须是正式发票；发票抬头开“杭州师范大

学钱江学院”。

4.单张发票支出金额超过 400元时或涉及内容较多或购

物名称笼统填写“书籍”、“电子产品”“药品”等字样的票

据，需附对方单位加盖发票专用章的清单。

六、项目管理

（一）每年四月底前，项目负责人应认真、及时填写“科

研立项中期评估表”，由指导教师审核、签字后，报所在系

办。

（二）科研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所有上报在研项目进行中

期检查，并依据检查结果对项目进行分类处理：

1.按计划开展工作，准予报销并同意继续使用剩余经

费；

2.未按计划开展工作，不予报销、收回已支取经费并终

止项目执行；

3.进展情况很好，取得突出成绩，推荐追加研究经费予

以重点支持。

4.资助项目因客观原因无法继续进行时，项目负责人应

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及时上报科研部，同时必须将利用研

究经费已购的资料、材料等物品全部上交科研部。

（三）项目结束后，项目负责人应及时总结，撰写研究

报告，上报科研部。



- 6 -

（四）受资助的项目完成后必须参加全院学生科研项目

成果展，优秀成果由科研部推荐参加全校、全国“挑战杯”

比赛。

七、奖励办法

1.每年从结题项目中评选若干优秀项目，分设一、二、

三等奖。学院召开表彰大会，颁发获奖证书和给予相应物质

奖励，指导老师获得相应额度的奖励。

2.挑选优秀科研项目编辑成论文集或者参加作品展览。

3.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学生分别加学生综合素质分的

能力分 5、3、2 分，未获奖但顺利结题者加能力分 1分。

八、指导老师工作量计算

1.每个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计指导老师 6个课时的工作

量。

2.指导老师每年指导院级学生科研项目不超过 3项。

九、附则

本办法由科研部负责解释，并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。

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年 10月 15日印发


